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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5〕7-756 号

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睿科技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尚睿科技公司披露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时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尚睿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

〔2025〕186 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并保

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尚睿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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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尚睿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

公告〔2025〕186 号）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尚睿科技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财务报表的重要差错更正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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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项。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2025〕186 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要前期差错事项及更正情况

(一) 研发人员薪酬划分不清晰

经公司自查，2022 年-2025 年 6 月期间，公司存在个别兼职研发人员薪酬划分不清晰的

情况，公司对研发费用进行梳理，对部分既从事研发活动又从事非研发活动的非全职研发人

员，同时相关工时无法合理分摊的，不再计入研发费用，相应形成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及

合计调减 2022 年-2025 年 6 月合并财务报表研发费用 3,007,137.33 元，调增管理费用

3,007,137.33 元，合计调减 2022-2025 年 6 月母公司财务报表研发费用 1,719,665.54 元，

调增管理费用 1,719,665.54 元。

(二) 应收租金核算科目不清晰

经公司自查，2024 年度，公司存在应收租金款项列示科目划分不清晰的情况，公司对

相关款项进行梳理,对应收租金调整至应收账款科目列示，相应形成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

及合计调减 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其他应收款 1,020,693.19 元，调增应收账款

1,020,693.19 元。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鉴证报告的议案》，对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6 月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第3页 共9页



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上述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4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2023 年

度、2024 年 1-6 月、2024 年度和 2025 年 1-6 月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不影响公司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合并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亦不影响合并利润总额、合并净利润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具体调整数据如下：

(一)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2024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收账款 19,453,434.60 1,020,693.19 20,474,127.79

其他应收款 25,205,253.93 -1,020,693.19 24,184,560.74

(二)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1. 2022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管理费用 48,583,014.54 852,595.95 49,435,610.49

研发费用 19,834,245.71 -852,595.95 18,981,649.76

2. 2023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管理费用 58,311,230.52 882,680.23 59,193,910.75

研发费用 23,615,647.90 -882,680.23 22,732,967.67

3. 2024 年 1-6 月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管理费用 28,009,718.96 359,921.44 28,369,640.40

研发费用 11,169,606.04 -359,921.44 10,809,684.60

4. 2024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管理费用 71,595,481.25 900,719.16 72,496,200.41

研发费用 27,765,921.95 -900,719.16 26,865,202.79

5. 2025 年 1-6 月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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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7-756号报告后附之用，证

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

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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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7-756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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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7-756号报告后附之用，证

明卢玲玉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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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7-756号报告后附之用，证

明牛春军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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